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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報告

民國 111 年 1 月 27 日本院第 13 屆第 72 次會議，審議銓敘部

函陳有關職務列等表之屬性變更為法規命令後，現行對於各機關

組織法規，因其機關名稱、職稱或列等未在職務列等表規定者，

同意先予暫列之處理方式得否繼續維持，以及其法源依據之擬案

一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審查會審查，由周副院長弘憲擔任召集人。」

遵經於同年 3 月 24 日在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舉行審查會，審

查竣事(出列席人員名單詳如附件 1)。

本案係 110 年 11 月 12 日部函報本院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

及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編案內，併就職務列等表屬性變更後，先予

暫列作法之相關研析意見，該等研析意見經同年 12 月 9 日本院第

13 屆第 65 次會議同意，另案提院會討論。據部函說明略以，110

年 7 月 22 日本院及所屬部會主管法規合宜性檢討第 4 次會議決

議，請其就職務列等表屬性變更為「法規命令」後，現行同意先

予暫列能否繼續維持，會否影響先予暫列之效力等，妥為研議；

經部審酌，考量先予暫列尚無適法性疑慮，且如遇個案即須修正

職務列等表，實務上將影響機關修編時程及生效日期不一，衍生

適用困擾等，是建請同意仍維持先予暫列，並擬修正職務列等表

表首說明二明訂先予暫列之依據，另擬俟行政院組織改造(以下簡

稱組改)底定後，再予重製職務列等表，將暫列職務納入。

審查會由銓敘部說明本案修正重點後，隨即進行大體討論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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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，部並就本院第二組（以下簡稱院二組）簽呈意見擬具研處

意見對照表（如附件 2）供審查會參考。茲綜合審查委員之發言意

見如下：

一、過去部沿用法務部 90 年 4 月 27 日函釋見解，將職務列等表

認定為行政規則，如今何以變更其屬性?又部法規委員會(以

下簡稱部法規會)與法務部見解若有不同，須否正式函請法務

部解釋?惟有委員表示，行政程序法之主管機關雖為法務部，

惟其非本院之法律顧問，倘認為部法規會之認定結果存有疑

義，得請本院法規委員會(以下簡稱院法規會)再召開會議確

認。

二、暫列作法已行之有年，本次僅先修正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二

及十一賦予暫列法源依據，是否即無適法性疑慮?惟有委員認

為，職務列等表係規範公務人員之權利義務，未涉及人民身

體自由事項，本次部擬修正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，賦予暫列

明確之規範，已符合相關司法院釋字所揭櫫之法律明確性原

則。

三、職務列等表為法規命令，其表首說明二有關「暫列」之規定，

是否妥適?何以未就暫列之年限予以規範?暫列之情形已逾

20 年仍未納入職務列等表，是否合宜?有無其他替代或更彈

性之作法?另有委員表示，暫列情形眾多，係因職務列等表之

法制規範未與時俱進，無法因應國家發展需要，請部思考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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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建置一套新的法制作業程序，以因應未來職務列等變動之

可能。

四、同意職務列等表屬性變更為法規命令後，相關配套措施採分

階段作法，先修正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二及十一，賦予暫列

明確法源依據，滿足機關用人需求，另配合組改、數位轉型

及彈性化設計等作業期程，再予重製職務列等表，並請部提

出短中長期作業規劃。

嗣銓敘部、院二組及院法規會就審查委員前開意見說明以：

一、銓敘部說明部分

(一) 法務部 90 年間將職務列等表認定為行政規則，嗣本部法

規會於 110 年就本部主管法規進行合宜性檢討時，會中法

律學者基於職務列等表涉及地方政府機關之職務列等，是

中央所定規定對地方機關等行政主體有拘束力，對外發生

法律效果，認其屬性為法規命令。

(二) 本部擬先修正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二，賦予暫列明確之法

源依據，另擬修正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十一，使相關規範

不致扞格；至鈞院 110 年 1 月 6 日函送立法院之公務人員

任用法(以下簡稱任用法)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仍在審議

中，其中亦含括第 6 條，考量其不宜頻繁修正，未來再伺

機配合檢討相關規定。

(三) 職務列等表係法規命令，其修正須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1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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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公告周知之程序，倘引致外界紛而提出職務列等修正之

建議，本部將依任用法相關規定及 107 年 5 月 10 日鈞院

第 12 屆第 186 次會議決議妥為因應。又暫列僅為權宜措

施，未來規劃每 2 至 3 年間，將暫列情形納入職務列等表，

為保留彈性，未明訂年限。現有暫列情形之機關為數眾

多，俟納入職務列等表修正後，另配合數位化作業，將不

再有暫列逾 20 年未修正之情形，惟建議暫列作法仍予保

留。

(四) 因組改尚未完成，目前並非修正職務列等表各表別之適當

時機；第一階段擬於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，賦予暫列法源

依據，同時整理暫列之資料，又歷年暫列資料整理完竣

後，亦將送請各機關核對，以確保資料正確性；第二階段

配合組改、數位轉型等作業期程進行；又職務列等表數位

化後，因表內同一職稱可能對應多組不同列等，須考慮周

全如何簡明呈現，且因組改尚受諸多外在因素影響，所需

時程難以掌握，期許能於鈞院本屆委員任期屆滿前，有一

定之成果展現。

二、 院二組說明部分

(一) 職務列等表屬性變動後衍生之問題，涉及須踐行行政程序

法之公告程序，部既明確表示日後執行並無窒礙，以職務

列等調整，部需面對各機關陳情及建議，其認可依任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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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條等相關規定妥處，是無不同意見。

(二) 院法規會曾於行政程序法 90 年 1 月 1 日施行後，建議機

關組織規程不再採行先予暫列作法，改以修正職務列等

表，以杜絕適法性疑義，案經同年 7 月 26 日本院第 9 屆

第 242 次會議決議，雖同意維持暫列，仍請部及早研修職

務列等表及任用法等相關規定。91 年間，部雖曾擬於任

用法第 6 條第 2 項增列但書規定，賦予先予暫列法源依

據，惟考量立法院或有不同意見，經本院會議決議，該條

文不予修正。

(三) 本次部擬修正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賦予暫列之法源依

據，惟任用法並未有暫列之相關規範，得否先行修正職務

列等表，暫不修正任用法，其適法性允宜釐清。又職務列

等表含括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及各表別，僅修正表首說

明，各表別擬俟組改後再予重製，二者割裂處理，其適法

性為何?

(四)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，中央機關除首長等重要

職務於組織法中明定外，其餘職務訂定於編制表，須報經

本院核備，又職務列等表重製後，改採彈性方式，不臚列

各表別適用機關，暫列情形應為少數，未來不採行暫列作

法，係屬可行。

三、 院法規會說明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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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用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，各機關組織法規之職稱選置及列

等訂定係以職務列等表為據，又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二規

定，職務列等表中之各職務名稱係依各機關組織法規訂列，

有關職務列等表與組織法規間之相互關係，於任用法是否有

明確授權?歷來法規爭議始終存在，建議予以釐清。

審查會經充分討論後，作成決議如下：

本案同意職務列等表之屬性變更為法規命令後，各機關組織

法規，因其機關名稱、職稱或列等未在職務列等表規定者，維持

先予暫列之處理方式，並以修正職務列等表表首說明二及十一，

賦予其法源依據，俟行政院組織改造底定後，再予通盤檢討職務

列等表；另請部就本案短中長期作業規劃，研議妥處。

以上所擬，是否有當，謹提請

公決

召 集 人 周 弘 憲

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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